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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春理工大学

教师岗前培训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校属各有关单位：
为使新任教师能够尽快地掌握教学理论和方法，提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技能，学校经研究制定了《长春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培养制度实施办法》，经长春理工大学2015年第5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理工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17日

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岗前培训实施办法
为使新任教师能够尽快地掌握教学理论和方法，提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技能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根据《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规程》以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岗前培训对象

新补充到教学科研岗位，从事教学科研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。具体包括：应届毕业生、从非高校系统调入或从其他岗位转到教师岗位的人员。

二、岗前培训内容及学时

（一）理论培训

对青年教师在教育学、心理学等教育教学基本理论方面进行培训。内容包括：《高等教育学》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《高等教育法规》《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》《科研专题讲座》《教学专题讲座》等6门课程内容。总学时120学时。

（二）专题培训

对青年教师在师德、师貌和教学科研技能等方面进行专题培训。内容包括：了解学校校史、现状、发展规划，以及相关管理制度；掌握教学科研工作基本方法；提高教学科研工作能力；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等。总学时32学时。

（三）实践教学活动

根据各学科专业特点，各教学科研单位组织新任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。内容包括：现场教学观摩和试讲；参观了解专业实验室。各教学科研单位组建专家组，对新任教师试讲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、教学仪表等方面进行现场讲评。教学观摩4学时，试讲（包括讲评）2学时，参观了解实验室2学时。

（四）拓展训练

组织新任教师开展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训练，使新任教师提高心理素质，激发自身潜能，培养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。同时增强组织的凝聚力，树立相互配合、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，更好地面对工作与生活的挑战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新任教师岗前培训由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统一组织管理。

（一）理论培训由吉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统一组织实施，时间为每年7月份。

（二）专题培训、实践活动、拓展训练等由学校组织实施，时间为每年9月份。

四、考核

（一）理论培训考核：由吉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统一组织，通过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进行。

（二）专题培训等考核：培训结束后，新任教师撰写书面总结，由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进行考核。培训学时缺少1/3者，不予考核。

（三）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资格认定、转正定职、教学岗位准入等重要依据。

（四）考核合格人员，颁发《岗前培训合格证书》；考核不合格人员，予以调整岗位或解聘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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